
９．　令和６年度事業剰余金処分（不足金処理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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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　　　要

左の累計の計 2,203,435,631

68,183,421

未 処 理 不 足 金

家 畜 共 済 勘 定

園芸施設共済勘定 10,118,417 44,684,645 89,369,2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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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          項目
法定積立金による補塡 特別積立金による補塡 補 填 額 合 計

  区分

農 作 物 共 済 勘 定

家 畜 共 済 勘 定

園 芸 施 設 共 済 勘 定

上記未処理不足金を下記のとおり処理す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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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          項目

園 芸 施 設 共 済 勘 定

剰    余    金    処    分    案

上記未処分剰余金を下記のとおり処分する。

5,501,964

541,504

20,236,834

当 期 剰 余 金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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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区分 当   期 累    計 当   期

14,745,441

項目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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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　項目 法 定 積 立 金 特 別 積 立 金

累    計

繰 越 不 足 金 当 期 剰 余 金

不    足    金    処    理    案

1,609,007,324

〃

当 期 不 足 金

農 作 物 共 済 勘 定

  区分

2,750,982

10,118,417 44,684,642 〃

594,428,307

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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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,890,7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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